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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由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之通函（「該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一月七日及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來自澳

門博彩業務之利潤。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及該等公告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終止來自澳門博彩業務之溢利分成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坤佳有限公司

（「坤佳」）已訂立終止契據，以終止與中介人之貸款協議及溢利轉讓協議（統稱「終

止」），據此，中介人須即時向坤佳（或其代名人）退還為數18,000,000港元之無抵押

免息貸款（「貸款」）。

自收購事項完成以來，董事會一直監察坤佳根據溢利轉讓可分佔及收取之金額。

董事會決定作出終止，原因為︰

(i) 澳門博彩業務衰退預期持續。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之統計資料，於二零

一五年第一、第二及第三季度來自貴賓百家樂之博彩收入分別約為澳門幣

37,671,000,000元、澳門幣31,568,000,000元及澳門幣28,99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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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利潤預計金額較小。根據中介人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

審核財務資料，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預計利潤佔貸款約

2.91%，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利潤則佔貸款之59.65%；

(iii) 溢利保證已獲達成或保證達成（視情況而定）。賣方已達成二零一四年保證期

間之溢利保證，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之公告所披露，已

向本公司存放現金合共 376,000,000港元作為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溢利保證之替代抵押（「現金存款」）。有關現金

存款為不可退還；

(iv) 本集團目前預期錄得終止所產生收益約 221,000,000港元，詳情載於下文「終止

可能構成之財務影響」一節；及

(v) 終止符合本集團優先投放資源發展塞班島綜合度假村之計劃。此外，本集團

亦正積極於世界各地尋找其他投資機會，發展旅遊度假村設施（包括博彩設

施）。

經考慮上述理由後，董事認為終止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終止可能構成之財務影響

基於（其中包括）不可退還現金存款之金額及利潤之無形資產，緊隨終止後，中介

人 將 退 還 為 數 1 8 , 0 0 0 , 0 0 0 港 元 之 貸 款 ， 本 集 團 預 期 錄 得 終 止 所 產 生 收 益 約

221,000,000港元，惟須待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方可作實。

股東務請垂注，上述數字僅供說明用途。終止之實際收益或與上文有所不同，並

將根據本集團於終止日期之財政狀況及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落實後本公司核數師

進行之審閱而釐定。

承董事會命

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蔡靈麗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靈麗女士及Xia Yuki Yu女士；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伍海于先生、曹漢璽先生及李國樑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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